附件

广元市2019-2020年“寻找身边最美药师”

活动实施方案
按照《中国健康传媒集团国家药监局执业药师中心关于开展2019—2020年“寻找身边最美药师”活动的通知》有关安排，在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在全市组织实施“寻找身边最美药师”活动的推选和报送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指出保障药品安全是建设健康中国、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内容，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执业药师是公众用药安全的守护者，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进一步发挥执业药师作用，提升药学服务水平和指导用药能力，为公众提供安全有效的药学服务，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引导和带动广大执业药师立足本职工作，爱岗敬业、不断学习、积极进取，增强执业药师的职业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彰显新时代执业药师的坚守和信念。
二、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办单位：广元市药学会
三、申报条件

“最美药师”推选人必须具有执业药师资格并注册在广元市药品生产、经营（批发、零售）企业和医疗机构及其他需要提供药学服务的单位从事药品质量管理和药学服务工作。严格履行执业药师岗位职责，遵纪守法，执业行为规范，职业道德高尚，无违法违纪行为，无重大差错事故，并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抗击新冠肺炎期间坚守岗位、尽职履责，热心服务患者、宣传防疫知识，工作突出，获得较大荣誉，得到社会公众认可或者是重大项目主要贡献者。
（二）爱岗敬业、认真负责、责任心强，在保障药品质量和深化药学服务方面贡献显著，防止药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杜绝可能存在的药品安全隐患成绩突出，效果显著。
（三）业务精湛，服务患者，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开展慢病药学服务，建立患者健康档案，为患者制定切实可行的用药方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减少用药风险，提升治疗效果，表现突出。
（四）在边远贫困地区基层单位工作，心系群众、默默奉献，在保障药品供应，维护公众健康等方面做出不平凡的事迹。
（五）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推动公众合理用药和用药安全，对公众宣传疾病预防和药品使用等知识，积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合理用药等方面做出显著贡献。
四、参加方式

（一）“寻找身边最美药师”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推选人需要提交的材料，包含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
1.纸质材料

（1）打印《2019—2020 年“寻找身边最美药师”活动最美药师推荐表》（附后），填写后在“推荐单位意见”处加盖公章。
（2）推选人详细事迹介绍，A4纸打印。
（3）近五年获得表彰奖励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2.电子材料
（1）《2019—2020年“寻找身边最美药师”活动最美药师推荐表》；推选人详细事迹介绍（WORD版）；近五年获得表彰奖励等相关证明材料电子照片。
（2）推选人证件照、工作照各一张，画面清晰，保存格式为JPG。
（3）推选人需提交视频材料，包括但不限如下内容：
A.推选人自我介绍，包括姓名、执业地区、执业单位名称,推选人工作环境展示，讲述工作中的难忘经历，展示专业技能、个人才艺等。

B.视频的文字说明（WORD版），包括姓名、执业地区、执业单位名称，拍摄的视频内容简介，字数为200—300字。
C.画面清晰稳定明亮，成品时长为1分钟以内、最长不宜超过3分钟。视频格式为MOV或MP4，文件大小50M—1G。
视频范例在中国食品药品网搜索作品《吴舟：在药香中享受工作》（http://www.cnpharm.com/c/2019-03-06/527451.shtml）。
3.材料报送方式
纸质材料邮寄至：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元市利州区利州东路二段686号）药品不良反应中心（联系人：王潇，电话：13808128712，邮箱:1019904790@qq.com）。电子材料务必统一压缩打包，邮件标题按照“县（区）—执业单位—姓名”格式统一标注，所有单独文件名称按照“县（区）—执业单位—姓名（推荐表、自荐表/详细事迹/视频说明/视频/照片）”格式统一标注。

五、时间安排

（一）第一阶段，进行“最美药师”推选征集，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0年7月17日。
（二）第二阶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元市药师协会对推选人员事迹进初筛，于7月20日提出20名最美执业药师候选人名单。

（三）第三阶段，7月21日至7月31日，30名最美执业药师候选人信息在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广元市场监管”进行公示和网络投票。筛选出前10名广元“最美药师”进行表彰。前3名广元“最美药师”资料报四川省执业药师协会参加四川省“最美药师”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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